
蒙古国的矿业投资政策以及风险 

一、 蒙古国矿产资源状况 

蒙古国是能源矿产资源大国，其蕴藏量居世界前二十位。该国已发现和确

定了 80 多种能源矿产，主要有煤、石油、铜、钨、铝等矿产资源。目前，有

800多个矿区和 8000 多个采矿点。据蒙古国能源局统计，其地质预测煤炭储量

1733亿吨，勘探储量 235亿吨，可开采总储量约 210亿吨。为此，蒙古国被称

为“煤矿业的沙特阿拉伯”。 

就煤种分布而言，蒙古国东部多为褐煤，中部地区为褐煤转化焦煤阶段，

西部和戈壁地区为焦煤和烟煤。蒙古国 80%的焦煤位于南戈壁地区，而南戈壁

的一半煤炭集中在塔本陶勒盖矿区。蒙古国 99%矿井是露天开采，开发潜力

大，开发成本较低。 

  蒙古国的塔本陶勒盖矿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整装焦煤煤田，矿区

煤炭储藏面积达 400 平方公里，煤层厚度 190 米，共 16层，该煤矿属于优质炼

焦用煤，原煤出焦率 60%以上，是世界上较为紧俏煤种。与此同时，蒙古国的

铁矿石品位较高，含铁量在 35%以上，开采的价值较高，储量丰富。该国铁矿

主要有色楞格矿带和克鲁伦矿带两个矿带区。另外，蒙古国还有大量的铜、

金、银、铅锌矿等资源。 

二、 蒙古法律政策对矿业投资的影响 

(一) 《矿业法》对矿业投资的影响 

1. 有利影响  

(1) 规范了对特别许可的管理，打击了许可证的“倒卖”现象。  

蒙古矿产法规定，企业法人必须拥有勘探、开发特别许可才能进行矿产勘

探和开发。蒙 古以前的许可证管理非常混乱，凡是在蒙古居住的居民和法人均

可申请，许多国内许可证持 有者通过恶意提高许可证价格、编造许可证上的资

源信息等手段来欺骗外来投资者，还有一 部分人申请到许可证后并不勘探或开

采，而是“倒卖”许可证从中牟利。新法颁布以后，对 以前颁发的许可证进行

重新登记和审核，通过这一措施规范了许可证市场。同时，新法也规 范了勘

探、开采特别许可的申请、发放和管理程序，提高了勘探和开发特别许可的费

用，引 入了勘探年度最低勘探费用支出标准。这些政策的颁布打击了蒙古国内

的许可证恶意炒作， 为我国企业投资蒙古矿产资源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完善了矿产领域的法律制度，稳定了矿产开发政策。 



近几年来，蒙古矿产领域的投资政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给投资者带来了

挑战和担忧。 新矿产法的颁布，不但完善了其矿产资源领域的法律体系，而且

纠正了旧矿产法执行过程中 的缺陷，加入了矿产资源开发领域积累的经验和教

训。新法的颁布实施，明确了蒙古国政府 今后一段时间内矿产开发领域的方针

政策，这有利于我国企业遵照其法律制定投资计划，有 利于我国企业的决策和

长期规划。  

（3）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参与增加了企业投资的稳定性。 新法规定蒙

古国政府有权参股“有战略意义的矿”，这加强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控制， 统

筹规划了矿产资源的总体开发，使国家成为了矿产资源开发的受益者，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 了合作者的投资稳定性。  

2. 不利影响  

(1)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缩小了利润空间。 

新法大幅度地提高了勘探特别许可费、开采特别许可费、矿产资源开发费

和外籍劳务岗 位费，另外还增加了勘探年度最低勘探费用支出额。这都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 本，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2)提高了进入蒙古投资矿业的门槛，使中小企业面临新的选择。  

新法制定后，与外国投资企业签订投资合同的标准大幅度提高，而投资企

业与蒙古国政府签 订投资合同才能保证合同期内税收、所得收入的支配权、投

资政策等的稳定性。由此可见， 新法的颁布严重打击了中小企业前往蒙古投资

计划 

(3)制定了企业雇佣本地劳动力的标准，增加了企业负担。  

蒙古国由于教育落后，专业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缺乏，再加上蒙古居民

有散漫的生活 习惯和工作作风，使得很多外国企业不愿意雇用本地人。但是新

法规定企业法人的外国公民 不得高于总员工数量的 10%，而且蒙古政府决定于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劳动工资的最低标 准增加 16%，达到了每月 8 万图，

外来劳务岗位费也由每人每月 13.8 万图（折合人民币 914 元）增加到 16 万

图（折合人民币 1060 元），这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4)国家参与“有战略意义的矿”的开发，不利于企业独立经营。  

新矿法引入了“有战略意义的矿”，规定国家根据该矿是否是利用了国家

预算进行的勘 探，而占有该矿山最高达 50%和 34%的股份。这样，企业的开发

活动必然受到蒙古政府的 控制和影响，不利于企业进行独立经营。 

(二) 法律政策有矛盾冲突 



蒙古国各种有关投资法律法规中，条款内容相互重复与矛盾的相当多。受

到政治、政策和监管结果的制约，蒙古国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在矿产资源管理

方面采取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做法，一方面制定了旨在增加环境保护和防止牧民

免受资源开采负面影响的预防性规定，另一方面又主张放宽采矿政策，废除限

制和破坏经济增长的法律。2009年颁布《禁止河源、水资源保护区和森林保护

区矿产勘查与采矿业务法》，禁止在环境敏感区进行矿业活动，减少矿工与当

地牧民社区之间的冲突。但是该法的实施对于矿业的负面影响却很大，中止和

吊销采矿许可证导致很多矿山停止生产，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引起经济不稳

定。这些不利影响使得许多决策者又改变了立场，偏好转向放松对资源开采的

限制。近两年来，蒙古国政府为扭转国内经济困局，又逐步出台了一些鼓励外

商投资的措施，例如开放矿业权登记，允许矿业权交易，延长勘查许可证的期

限等，将允许勘探的面积由过去占国土面积 10％提高至 20％，适当放宽外国劳

务人员资格申请政策等。这些前后相互冲突矛盾的法律规定，造成长期的政策

不稳定和监管风险。 

(三) 劳务政策严格，人员成本上涨 

蒙古国对于引进外国劳务及技术人员具有名额指标限制，外籍技术人员难

以进入，导致某些项目无法开工。引进劳务及技术人员手续非常繁杂，办理难

度加大，导致工作效率较低，《劳务输出、劳务和技术人员输入法》规定了非

常复杂的劳务及技术人员输入合同具体要求和引进程序，务工许可期限为一

年，期满后经过审批条件许可的予以延期。此外，外国务工人员成本在逐年递

增。企业单位及公民为外国公民提供就业岗位，创造有收入的务工机会，应依

法为每个外国公民每月缴纳相当于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两倍的岗位费。蒙

古国《矿产资源法》第 43条规定，许可证持有人应该雇佣蒙古国公民，外国员

工不超过雇员的 10％，许可证持有人应该为 10％之外的每个外国员工每个月缴

纳 10倍于最低月工资的岗位费，纳入有关省区的预算。随着蒙古国经济的发

展，蒙古国最低工资标准也在逐年上涨，导致矿业投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 

三、  蒙古国矿业投资合作前景 

 

(一) 中蒙两国可以通过资源、技术、资金、政策和战略实现优势互补、双赢

发展 

蒙古国矿业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铜、金、煤、钼、萤石、铀、锡、钨

矿种，属于蒙古国的优势矿产资源，其中煤、铜、磷、萤石等矿产的储量居于

世界前列，最近几年都有新增矿产资源储量发现，这些也是中国相对短缺或中

国的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矿产. 

蒙古国是资源出口型国家，与我国互补优势明显。蒙古国实施的“矿业兴

国”战略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形成一种竞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大量



的原料市场与蒙古国实施的吸引外资、开发资源的政策，正好互为补充，而中

方相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设备正是蒙古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蒙古国矿

业虽然出现多国竞争的商业存在，但是中蒙合作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在民族

和文化上共性较多，近年来蒙古国从官方到民间，对于中国复杂的心态正逐渐

改善。蒙古国矿业资源的法律环境正在改善，新的矿业法案通过后，预期蒙古

国将进入一个法律环境稳定期。 

(二) 中蒙两国政府外交支持与保护 

自 1989年中国、蒙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由相互视为友好国

家(1992 年)、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到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 年)，政治外交关系的不断提升，带动了双方经贸关系

的发展，先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

和《中蒙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等一系列政府间旨在加强政

治、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的文件，国家政府级别资源外交支持，促进中国企

业在蒙古国的矿业投资合作。 

(三) 中国“一带一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将提高蒙古国基础设施承载力 

随着中蒙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2014年 11月蒙古国提出总投资

需求约为 500 亿美元的“草原之路”计划，通过运输和贸易振兴蒙古国经济。

计划建设长达 997 km 的高速公路直通中俄，新建输电线路 l 100 km，扩展现

有铁路、天然气和石油管道。中蒙俄三国 2016 年 6月 23日签订《建设中蒙俄

经济走廊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以及“草原之路”倡议进行

对接，将会进一步推动三国间交通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口岸建设、产能、投

资、经贸、人文、生态环保等领域方面的合作，也将会提升蒙古国铁路和公路

运输力，加强能源矿产资源、电信网络、电力输送和新发电设备的产能合作，

扩大矿产品贸易规模，这些广阔领域的合作，将会全面提升投资蒙古国矿业的

发展前景。 

四、 投资建议 

(一) 认真学习蒙古的法律法规，了解其矿业政策  

蒙古国的法律修改频繁，变动幅度较大。前去投资必须认真学习该国与矿

业有关的法律、 政策，及时掌握其政策动向，避免盲目投资。在蒙古的投资者

要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 认真听取政府的意见和建议；遵守当地的法律法

规，搞好与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关系。  

(二) 国家要加强管理，进行引导和规范  



近两年来，我国前往蒙古考察开矿的考察团一个接着一个，再加上大量的

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这引起了部分蒙古国议员和民众的恐慌。而且一些民营

企业去蒙古开发矿产资源的 真正意图不是开矿，而是“炒矿”，这对我国的投

资者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此，我国驻蒙 古国大使馆和相关单位应充分发挥协

调、监督职能，从维护中蒙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按照 蒙古国的法律和政府招

商引资的意图引导中国企业前来投资，避免一哄而上，保证两国的贸 易关系持

续、健康发展。  

(三) 走合作开发的道路，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根据蒙古新矿产法，政府对“有战略意义的矿”有权占有一定数量的份

额，这也是蒙古 国政府鼓励外来投资企业与政府和国内企业合资的一种方式。

矿业是蒙古的重要产业，也是 蒙古外来投资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 年蒙

古共吸引外资 314746 万美元，其中投资矿 业的比例占 47.7%。近年来，蒙古

通过修改法律的形式，希望通过调整矿业投资政策来带动 整个蒙古经济的发

展。因此，我国前往蒙古投资，要尽量遵照其法律精神与当地企业和政府 合

作，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四) 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投资当地公益事业  

蒙古国是一个游牧民族国家，再加上水资源贫乏，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所

以当地居民非 常重视保护当地的环境。另一方面，蒙古国与我国相邻，是我国

的沙尘来源地之一，所以说 保护当地环境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免受沙尘袭

击。同时，企业也应该注重同当地居民和 政府搞好关系，拿出部分资金投资于

当地的公益事业，回报当地社会，让当地政府和居民受 益，树立中国企业的良

好形象。 


